附件二：

[bookmark: _Hlk164672569]《ICDL 3D创意设计技能挑战赛》赛项方案
[bookmark: _GoBack]
一、比赛内容与要求 
[bookmark: _Hlk164762551]南京市职业学校技能大赛-ICDL 3D创意设计技能挑战赛为理论与实操测试。分为中职组和高职组。竞赛内容为ICDL 3D设计课程的理论与实操测试。测试方式为市赛现场集中进行。相同成绩以完成测试用时少的排前。
理论与实操测试部分（占总成绩100%，时长60分钟）
理论知识测试内容：具体技术要求内容请详见ICDL 3D 设计大纲。
（1）利用 3D 设计应用程序创建、导入、和导出 3D 模型。
（2）使用平移、缩放、旋转等模型视图工具，以及保存和召回模型视图。
（3）创建、修改、保存、和加载坐标系。
（4）绘制点、直线、圆弧、样条、圆、多边形，以及将曲面建模用于拉伸曲面和创建曲面旋转、平面、和边缘曲面。
（5）操作对象/图形元素，以及创建和修改实体和参数对象。
（6）使用正交视图、轴侧视图和透视图。
（7）通过渲染模型或场景以及通过创建光源、材料、和背景场景，创建逼真演示。

二、比赛设备及工具
1.设计平台Solid Edge ST10软件。
2.持Windows 7、Windows 8、Windows10、Windows Server 2008、Windows Server 2012以上操作系统，并且要求浏览器为火狐浏览器。
3.计算机至少具有4.0 GB-8GB内存（建议16.0 GB以上），50GB以上的硬盘。
4. 显示卡要求选用符合图形协议OpenGL 3.1或者MicrosoftDirect 3D/X，显存512MB（建议2048MB）以上。
5.Internet。每台电脑网速不得低于1 m/s。

三、现场提交比赛作品流程:
1.首先选手按题目要求新建一个以选手本人比赛账号命名的文件夹，放在电脑桌面上。
2.将完成的 3D 设计作品的所有文件按要求放入该文件夹中。
3.作品全部完成后将文件夹拷贝到比赛发放的U盘中后，选手举手告知比赛管理员，将U盘上交到比赛管理员后，选手即可离开赛场。

四、评审方式:
比赛作品将会重新编号后提交给比赛评审专家团队进行评分。

五、参加ICDL亚洲国际数字技能应用挑战赛须知
1.南京市职业学校技能大赛-《ICDL 3D创意设计技能挑战赛》每个组别前两名的选手将直接获得进入ICDL亚洲国际数字技能应用挑战赛总决赛的资格。
2.进入亚洲总决赛的所有选手必须在2025年8月25日前完成并提交3D创意设计比赛作品到ICDL亚洲。总决赛项目主题和比赛细节将在总决赛在线简报会上公布。


ICDL 3D设计大纲
	模块目标 


成功的考生将能够：
	利用 3D 设计应用程序创建、导入和导出 3D 模型。
	使用平移、缩放、旋转等模型视图工具，以及保存和召回模型视图。
	创建、修改、保存和加载坐标系。
	绘制点、直线、圆弧、样条、圆、多边形，以及将曲面建模用于拉伸曲面和创建曲面旋	转、平面和边缘曲面。
	操作对象/图形元素，以及创建和修改实体和参数对象。
	使用正交视图、轴侧视图和透视图。
	通过渲染模型或场景以及通过创建光源、材料、和背景场景，创建逼真演示。
 
	类别
	技能集
	参考
	任务项

	1 基本功能
	1.1 文件管理
	1.1.1
	利用现有的指定模板创建新模型。

	
	
	1.1.2
	打开3D模型。

	
	
	1.1.3
	导入3D模型。

	
	
	1.1.4
	将3D模型保存到驱动上的某一位置。

	
	
	1.1.5
	导出3D模型。

	
	1.2 模型视图
	1.2.1
	使用平移、缩放和旋转工具。

	
	
	1.2.2
	保存模型视图。

	
	
	1.2.3
	召回模型视图。

	2 主要操作
	2.1 3D坐标系
	2.1.1
	创建和修改坐标系。

	
	
	2.1.2
	保存坐标系。

	
	
	2.1.3
	加载坐标系。

	
	2.2 几何设计辅助工具
	2.2.1
	使用和修改网格。

	
	
	2.2.2
	使用捕捉工具。

	
	
	2.2.3
	创建和修改图层/层级。

	
	2.3 3D几何图纸
	2.3.1
	绘制点。

	
	
	2.3.2
	绘制线、多段线/智能线。

	
	
	2.3.3
	绘制样条/点曲线。

	
	

	2.3.4
	绘制圆弧。

	
	
	2.3.5
	绘制圆、椭圆。

	
	
	2.3.6
	绘制多边形。

	
	
	2.3.7
	绘制螺旋、螺旋线。

	
	2.4 3D曲面建模
	2.4.1
	创建平面。

	
	
	2.4.2
	创建边缘曲面。

	
	
	2.4.3
	拉伸曲面。

	
	
	2.4.4
	创建曲面旋转。

	
	
	2.4.5
	通过插值创建曲面。

	
	2.5 3操作对象/图像元素
	2.5.1
	复制对象/图形元素。

	
	
	2.5.2
	删除对象/图形元素。

	
	
	2.5.3
	移动对象/图形元素。

	
	
	2.5.4
	旋转对象/图形元素。

	
	
	2.5.5
	缩放对象/图形元素。

	
	
	2.5.6
	创建、修改、取消编组对象/图形元素。

	
	
	2 5.7
	切割对象/图形元素。

	
	
	2.5.8
	细分/分解对象/图形元素。

	
	
	2.5.9
	合并对象/图形元素。

	
	
	2.5.10
	拉伸对象/图形元素。

	
	
	2.5.11
	偏移对象/图形元素。

	
	
	2.5.12
	圆角对象/图形元素。

	
	
	2.5.13
	倒角对象/图形元素。

	
	
	2.5.14
	镜像对象/图形元素。

	
	
	2.5.15
	阵列对象/图形元素。

	
	2.6 创建实体
	2.6.1
	创建长方体。

	
	
	2.6.2
	创建球体。

	
	
	2.6.3
	创建圆柱体。

	
	
	2.6.4
	创建管。

	
	
	2.6.5
	创建圆锥体。

	
	
	2.6.6
	创建圆锥体主干。

	
	
	2.6.7
	创建椭圆体。

	
	
	2.6.8
	创建圆环面。

	
	
	2.6.9
	将对象拉伸到实体。

	
	2.7 修改实体对象
	2.7.1
	利用并集、差集、交集创建实体。

	
	
	2.7.2
	布尔差集。

	
	
	2.7.3
	布尔交集。

	
	
	2.7.4
	切开/切割实体。

	
	2.8 创建和修改参数对象
	2.8.1
	创建参数对象

	
	
	2.8.2
	修改参数对象。

	
	
	2.8.3
	装配参数对象。

	3 高级操作
	3.1 3D 视图
	3.1.1
	使用正交视图。

	
	
	3.1.2
	使用轴侧视图。

	
	
	3.1.3
	使用透视图。

	
	
	3.1.4
	布局操作。

	
	3.2 逼真演示
	3.2.1
	渲染模型/场景。

	
	
	3.2.2
	在模型/场景中创建、修改光源。

	
	
	3.2.3
	创建、应用、修改材料。

	
	
	3.2.4
	创建背景场景。

	
	
	3.2.5
	通过光栅格式输出场景/模型：bmp、jpg、tga、tif、eps。





